附件4：
××年度注册税务师行业经营收入情况汇总表（4）

编报地区（单位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：万元

	项目
	上年数
	本年数
	比上年增减额
	增减%

	
	户数
	金额
	户数
	金额
	户数
	金额
	户数
	金额

	一、收入总额
	—
	
	—
	
	—
	
	—
	

	（一）主营业务合计
	
	
	
	
	
	
	
	

	1.代理税务登记
	
	
	
	
	
	
	
	

	2.代理纳税申报
	
	
	
	
	
	
	
	

	3.代理建账记账
	
	
	
	
	
	
	
	

	4.代理申请减、免、退税
	
	
	
	
	
	
	
	

	5.代理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
	
	
	
	
	
	
	
	

	6.代理制作涉税文书
	
	
	
	
	
	
	
	

	7.代理一机多卡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8.受聘税务顾问咨询
	
	
	
	
	
	
	
	

	9.代理税收筹划
	
	
	
	
	
	
	
	

	10.涉税培训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11.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12.弥补亏损鉴证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13.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鉴证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14.其他涉税鉴证业务
	
	
	
	
	
	
	
	

	15.其他涉税业务收入小计
	—
	
	—
	
	—
	
	—
	

	其中：（1）
	
	
	
	
	
	
	
	

	（2）
	
	
	
	
	
	
	
	

	（3）
	
	
	
	
	
	
	
	

	（4）
	
	
	
	
	
	
	
	

	（二）其他业务收入合计
	
	
	
	

	1.投资收益
	
	
	
	

	2.补贴收入
	
	
	
	

	3.营业外收入
	
	
	
	

	4.其他收入
	
	
	
	

	二、支出总额
	
	
	
	

	（一）主营业务成本
	
	
	
	

	（二）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
	
	
	
	

	（三）营业费用
	
	
	
	

	（四）管理费用
	
	
	
	

	（五）财务费用
	
	
	
	

	（六）营业外支出
	
	
	
	

	三、利润总额
	
	
	
	

	（一）主营业务利润
	
	
	
	

	（二）其他业务利润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 各项收入数均截止到统计年度12月31日；上报截止期为次年3月31日。

2.“其他涉税鉴证业务”是指除所得税汇算清缴、弥补亏损鉴证业务、 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鉴证业务以外的涉税鉴证业务。

3.“其他涉税业务收入小计”是指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列1至14项收入以外的业务收入。具体业务名称可在本栏项下分项填列。

4.“其他收入”是指投资收益、补贴收入、营业外收入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。
